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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向何处去
———兼论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权

孙摇 林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人文社科系,广东 广州 510225)

[摘摇 要] 摇 城中村作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是农民工等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落脚之地。 开放改革之初,由于

正式住房市场短缺,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救助于非正式住房市场,城中村应时而生;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因为城中村

本身的管理问题及其土地蕴藏的巨大级差地租,全国上下都陷入一场“赶超型冶的城中村改造运动。 而作为城中村居住主体

的农民工,他们的住房权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在坚持城中村改

造方向的同时,制定了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房发展目标,但目标仍然偏低,这决定了城中村作为城市主要的廉租房市场仍将长

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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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也是

进城农民工的主要的聚居区。 城中村因农民工而

兴,也因农民工而旺,但是在农民工刚有一个落脚之

地,农民工的住房权又一次遭受重大冲击:从 20 世

纪末开始,全国上下都陷入一场“赶超型冶的城中村

改造运动[1]。 本文试图探讨几个问题:城中村和农

民工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农民工住房权问题尚没解

决之前,城中村会真的可以从我国城市中消失吗?

一摇 开放改革:农民工进城与城中村诞生

1978 年开始的开放改革进程,使中国开始了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转

型:首先,“开放冶使中国进一步开启的国门,历史上

第一次主动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大量外资进入,创
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其次,改革主要是对内打

破了长期的束缚,如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富

余部分农民和土地逐渐分离,获得了外出打工的自

由。 开放与改革共同为我国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形成创造了条件。
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工潮冶开始出现和形

成。 东部地区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乡

镇企业、外资企业的异军突起,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

求,并在 1989 年春夏期间全国首次爆发“民工潮冶,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庞大外来务工人群,作为流入地

的各大城市,缺少在物质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相应的

准备,在物质方面的紧缺显得尤其突出。 城市本已

经表现出住房过于拥挤,供水不足,运输不够和交通

不畅,流动人口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使原本脆弱的

城市基础设施,显得更加拥挤不堪,从而对城市的正

常经济、社会运作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对管理构成了

巨大的挑战,虽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在
1991 年曾实施过“治潮工程冶,通过和 8 个民工主要

来源省签订劳务合同,来抵制盲目流动。 但事实证

明,政府的这种控制最终走向失败,特别是到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同年底,粮票

制度被取消,改革开放步伐和经济市场化进程进一

步加快,使得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到广州等珠三角

等城市务工经商,使民工潮成为难以抗拒的时代洪

流,涌入到广州等各大中城市。
庞大的外来人口客观上对住房等基础设施形成

了巨大的需求,“对于中国城市居民而言, 至少有三

种获得住房的方式: 分配公房、通过市场机制购买



商品房以及参加安居工程。冶 [2]

首先来看分配公房和参加安居工程这两种方

式。 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定位于“生产性城

市冶,城市住房等生活设施的建设一直被控制在很

低水平,所以此时城市政府在解决市民们的住房问

题方面尚且捉襟见肘,根本没有能力顾及庞大的外

来人口的住房需求;改革开放之初,正是政府加快从

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退出,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住房

问题管得越来越少,更不可能把进城务工人员这个

计划外群体的住房问题提上日程;而传统的制度障

碍也依然存在,因为“直到 90 年代初期,房管部门

执行的一直是 1984 年年中制定的禁止将国有住房

出租给外来人口的国家政策冶,还规定“如果私房房

主预先没经官方许可而将房子卖给非本地人或出租

给他们,房管官员的任务就是没收他们的房子充

公冶 [3]。 所以此时的城市政府对于解决外来务工人

员的住房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无心无力冶。
其次,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购买商品房对于广大农

民工来讲,也是不可实现的任务,他们的工资收入多

半只能维持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购买商品房

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所以,农民工的居住除了工厂宿舍、工棚以外,

就只能求助于非正式市场。 在中国城市体制中,农
民工并没有像国外甚至建国前中国的那些进城农民

那样拥有自主搭建“棚户冶的权利。 而这时,市场的

魔力开始体现出来,这种市场力量主要来自城市里

或周边的“农民冶群体。 这些特殊的“农民冶居住在

城市周边甚至城市范围内,因为城市化的快速扩张,
其耕地已经全部或部分被城市征用,但在户籍上也

尚保有“农民冶身份,而在政府的城市规划中,一直

也将城中村视为独立的用地单元,基本上采取“保
留村镇用地冶的做法而将城中村绕过去。 当突然面

对这么庞大的市场缺口及需求时,村民们的经济理

性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其职业迅速地实现从种

地到“种楼冶的转变,纷纷各自在其非常有限的宅基

地上建起了密密麻麻的民房用来出租,这种民房即

后来的“握手楼冶、“贴面楼冶,房屋租赁经营逐渐成

为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使之成为“非正式移

民聚居区冶 [4]。
北京的“浙江村冶萌芽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初,形

成于 80 年代中期,广州的城中村大规模形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深圳城中村的形成和发展也

基本与此同期,在 1990 年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城中村不只是农民急功近利的结果,更主要的还

是,在现有制度条件约束下,政府推动和提供城市廉

租屋及流动人口生活便利的速度落后于农民争取城

市化利益的效率和能力冶 [5]。 甚至认为“城中村本

来是本地农民的安置区,现在成了由农民建设的本

应由政府负提供之责的城市廉租屋区。 这样的创

举,世所罕见。 它完全有资格和联产承包、乡镇企

业、三来一补一样,成为改革开放史上中国农民冲破

僵化观念、解放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具有控制营

商成本、降低创新产业和人才进入门槛,为构建和谐

社会搭建基本前提的功能冶 [6]。 城中村的这种“非
正式移民聚居区冶、“低成本生活区冶功能的形成,以
其无比宽广的包容心和低廉的生活成本接纳了成千

上万怀着各式梦想的“淘金人冶,成为他们梦想起飞

的第一站。 城中村在给人梦想,与人方便的同时,其
从诞生那天起,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即使到今天,
争议的声音也没有停息的迹象:虽然一方面,在政府

廉租房缺位的情况下,其作为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有着强烈的“刚需冶,部分履行了政府的职能,同时

这也是广大城中村村民实现市民化,分享城市化成

果的依托。

二摇 管理问题与级差地租:城中村的改制与改造

城中村在解决庞大外来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上功

不可没,但这似乎并不能构成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进
入 20 世纪末,城中村的改制与改造被众多城市提上

了议事日程。 深圳市从 1997 年就开始尝试城中村

改造,北京市政府 2005 年宣布用 3 年时间整治北京

奥运场馆周边及四环路以内的 171 个城中村,珠海

市政府计划从 2000 年 6 月起,用 3 年左右的时间集

中力量全部完成建成区 26 个城中村的改造,广州市

政府多次制定城中村改造目标,在 2000 年曾计划到

2010 年把 138 个城中村改造成现代化文明社区,但
后来在 2004、2009 年又不得不做了相应调整。 此外

中西部的昆明、西安、郑州不甘落后,提出了城中村

改造目标与计划。 改制与改造通常被认为政府解决

城中村问题的两个步骤,改制主要侧重于管理体制

等“软件冶的调整与改变,而改造则主要侧重于建筑

景观等“硬件冶的调整与改变,在实践操作过程中,
改制通常被当做改造的前置程序被设置,改制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城中村的改造。
(一)管理问题与城中村的改制

城中村本身确实存在各种管理问题,如乱搭乱

建的违章建设,脏乱的环境卫生、鱼龙混杂的治安、
隐患重重的消防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城市

“形象冶,成为政府和一些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
首先村民们为了在有限的宅基地上建尽可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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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面积,选择放弃了中国传统村落天人合一、风
水、小桥流水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及意象,最大

限度的利用现有土地建房。 展现出来的似乎是一副

光怪陆离的景象,紧密矗立着一栋栋水泥巨物构成

的贴面楼、握手楼,狭窄而阴暗的街道,操着南腔北

调的各种人在这里居住、穿梭,林立的商铺、脏乱的

环境卫生,和周围一座座新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形

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 其次,除了建筑上的违章与

无序外,城中村管理也比较混乱,由于城乡二元体

制,这里不仅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死角,而且也是

社会管理的死角,在城中村形成的前、中期,基本上

是由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村委会在面对几倍

甚至数十倍于村民的外来流动人口,其管理能力和

管理经验的不足立即被凸显,加上经济利益的刺激,
他们也对各种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城中村成

为“地下经济冶泛滥的区域,各种“黄、赌、毒冶等不良

现象在这里集聚,这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出租屋管理、
流动人口管理、治安消防管理等诸多难题。 由于城

中村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城中村在各种媒体宣传

中,被一次次地描述成“罪恶的地方冶,被描述成城

市的“毒瘤冶,加强城中村的管理,成为一个强烈的

呼声。
以广州城中村改制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到 21 世纪初,由于问题的凸显,使得政府开始重视

并逐步探索对中心村(现称城中村)进行管理的方

法。 早在 1996 年开始,广州市大部分的中心村在政

府的号召下,便着手编制《中心村发展规划》。 在

1997 年 5 月,政府首先在天河区石牌村进行村委会

改制为居委会的试点,取消“石牌村民委员会冶的招

牌,由此拉开了广州市城中村改制的序幕,但在当

时,虽然中心村有规划的行动,但由于缺少具体办

法,实际发挥的效益不大。 2002—2006 年,广州市

城中村进入了全面改制阶段,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

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城中村冶改制工作的若干意

见》,从 2002 年春开始对城中村进行全面改制,到
2005 年,广州市完成了对城中村形式上的改制工

作,在名义上实现了四个转变:使城中村的农民转制

为城市居民,将村民委员会改为了居民委员会,将集

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将村委会管理的集体经济改

组为股份制公司。
这样一场由政府策划与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制度

变迁中,基层政府是改制方案的制定者和直接推动

者,而城中村的村民和村集体则是改制的对象和被

说服的对象,所以改制并不是建立在你情我愿的基

础上,而是所谓的 “带有一种 ‘半强制爷 下的合

作冶 [7]。 因为无论是改制中还是改制后,村民得到

的真正实惠并不多,相反,利益还受到一定的损害,
譬如原村委会的集体资产全部由经济联社改组的股

份制公司承接,成为经济实体,在过渡期满后,将不

再享受“两税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减免,而且许

多费用(包括居民生活费、福利费、公共事务开支

等)因为没有合法凭证,无法在税前列支,造成集体

经济税收负担加重。 所以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农

民不愿意做市民的现象,因为“在政府所推动的城

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
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

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

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

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冶 [8]。 并且撤村改制中

出现的最大“非预期后果冶是,产生新的改制公司

“办冶社区现象[9],城中村仍然承担并履行大量本该

转移给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的行政社会事务,
管理体制的转变形式大于内容。

(二)级差地租与城中村的改造

在廉租屋等公共住房体系仍然没有着落,庞大

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城
中村改造的问题被推向了前台。

在改造的政策宣传过程中,城中村改造均被冠

以民生之策、发展之路、文明之举,但有人对这样的

改造运动提出了质疑,认为从当前各城市制订的城

中村改造的目标来看到的却是“在城市化赶超思潮

的影响下,地方政府不顾城市化内在规律的限制,盲
目追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计成本、不顾社会制度

与社会资源约束来推动城市化进程,诱发了大量的

虚假城市化现象冶 [10]。 甚至认为“目前不少地方的

城中村改造,正在借‘保民生爷和‘建保障房爷之名,
行大肆商业圈地之实。 亟需中央层面果断决策,制
止这种做法冶 [11]。

同样以广州为例,在 2000 年 12 月广州市政府

曾第一次明确提出广州市城中村改造的目标,但是

随之而来的因“消灭城中村冶产生的各种社会冲突,
又使地方政府领导人意识到,“城中村冶的改造可能

“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有的可能要花一两代人的

时间,并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可以改造好的冶 [12],使
城中村的改造进程放缓。 2004 年广州市仍然启动

了城中村改造有关立法工作,完成了《广州市城中

村改造管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并计划要在

2010 年亚运会之前彻底改造“城中村冶,后来这一计

划又做了调整。 到 2008 年,广州市政府为深入贯彻

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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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推进了以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为

主要内容的“三旧冶改造工作,出台了《广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三旧冶改造工作的意见》 (穗府

[2009]56 号),再次为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提供了政

策导向,制定了近、中、远期目标,并计划力争用 10
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在册的 138 个“城中村冶的整

治改造任务,其中 52 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冶要力

争用 3 年至 5 年的时间基本完成改造任务。 在改造

过程中,广州市以及相关区政府对城中村的改造主

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在每年编制出让地块时,结合

危旧房改造,优先考虑城中村改造地区,集中对该地

区进行研究和从规划指标给予一定优惠,以吸引开

发商对地块开发的兴趣;二是开发政府性项目,对一

些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地区,规划为城市特色区域,
并结合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这些地区综合规划,
以达到改造城中村的目的;三是配合市政道路的建

设,拆除沿路两侧的城中村,有效提高周边地块的土

地价值,以促进周边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四是进行属

地改造,就是提出“一村一策冶的思路,通过先试点

再铺开,对 138 个城中村逐步改造。 但实际的改造

工作中,广州只确定了在亚运会开幕前要拆掉猎德、
冼村、林和、杨箕、琶洲等 9 个城中村。

三摇 农民工被忽略的住房权与城中村的未来

“拥有适当住房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民生权

利冶 [13],“住房权是人权的基本构成部分, 也是公民

享有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冶 [14]。 《世界人权宣言》
(1948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
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对这一权

利进行了论述,中国虽然先后都签署了这些公约,但
“我国历部宪法都没有规定公民的住房权冶 [15]。
“国际人权法范畴下住房权的提出并不是旨在对社

会的高收入阶层和既有住房阶层的权利予以拓展,
而是针对社会的(中)低收入阶层、尤其是那些排除

于公共福利之外, 依据自己的能力和收入依然难以

改变现在或未来的一定时间内住宅状况的阶层作出

的保障性允诺冶 [16]。 而“中国当前只有重视住房发

展的房地产政策,没有以关注住房公平和帮助社会

各阶层解决住房问题为依归的住房政策冶 [17]。
直到 2003 年开始,随着“科学发展观冶、“建设

和谐社会冶等理念的提出,中央政府才开始重视保

障型住房的供应, 2006 年 3 月建设部公布了《廉租

住房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一览表》,2007 年 8 月,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

若干意见》,同年 11 月,建设部等九部委出台了《廉

租住房保障办法》,明确廉租房的保障对象为“城市

低收入住房家庭冶,但即使如此,这些住房保障政策

主要还是针对拥有本城市户籍的居民。 受制于二元

户籍制度,超过 2 亿的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更

是处于被城市政府忽视的境地。
“‘城中村爷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城市的伤口,

不是进行简单的切割就能痊愈,而需要一个系统的

社会工程来改造。冶 [18] 而这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之一

就包括解放和落实进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如果这

个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城中村改造只会是一

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冶的解决方式,固然通过改

造能够获得市中心高级差地租的土地,抹掉繁华城

市风景中的所谓“污点冶,但是并没有真正满足庞大

廉租房的市场需求,所以结果只会是“按下葫芦浮

起瓢冶,会在城市的更边缘地区产生新的“城中村冶、
“城边村冶,同时将进一步加剧从 2004 年初中国沿

海地区遭遇的“用工荒冶。

四摇 结语:居不易,城中村且改且珍惜

2014 年 3 月 16 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也提到

了“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冶,
但与之相呼应的是同时提到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冶、将“采取廉租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租赁补贴等多种方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冶。
可是遗憾的是在具体的指标设定上,城镇常住人口

保障性住房覆盖率仅能够从 2012 年的 12. 5% 上升

至 2020 年的“逸23% 冶。 这说明,一方面,农民工作

为常住人口,其居住权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中
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其住房问

题,但另一方面,保障房“僧多粥少冶的局面短时期

内仍然难以得到改观。
以上状况和我国特有的国情相联系,虽然改革

开放以来在扩展社会权利内容的诸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譬如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各项社

会保险制度,建立全覆盖的社会安全网;但与此同时

“我国公民的社会权利并没有建立在公民资格基础

上,而是建立在身份、职业、收入等基础上冶 [19] 的情

况并没有根本改观,受分税制财政体制和户籍政策

的影响,城市政府对落实农民工群体居住权在内的

社会权利积极性并不高;而农民工群体虽然人数众

多,但组织化程度非常低,近似于是一个原子化的群

体,这些年这一群体尽管围绕着自身权益进行了众

多的抗争,但受福利文化的影响,其议题主要还停留

在劳资矛盾上,拓展的议题则包括外来工子女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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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异地高考等,根本没有拓展到居住权等问题

上,所以在我国如何落实农民工群体的居住权问题

上仍然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农民工等常住人口在居住

上对城中村仍然有非常强的路径依赖。 因此,在这

样的背景下,虽然城中村最终将通过改造实现完全

的城市化,但从目前农民工等常住人口的实际居住

情况来看,城中村的存在仍然有非常强的现实合理

性,所以城中村在城市中仍然将是一个中长期的存

在,所以“居不易冶,建议各城市政府对城中村“且改

且珍惜冶,要根据当地农民工等外来常住人口的实

际居住情况,缓慢有序的推进城中村的改造消化工

作,防止出现城中村改造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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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o the Urban Villages Will Go
———And the housing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SUN Lin
(Zhongkai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ollege,Guangzhou 510225,China)

Abstract:摇 The urban villages a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 a foothold of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the urban villages were formed due to the shortage of formal housing,and the migrant workers
have to turn to informal housing market; Into the 1990 s, because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urban village itself and its vast differential
rent of land reserves, the whole country was in a “GanChaoXing冶 urban village reform movement. The migrant workers didn蒺t get
enough attention for their housing right. “The new national urbanization planning (2014—2020)冶 insists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es the housing development goals for permanent residents in cities and towns, but
the target is still low, which determines the urban village as the city蒺s main housing marke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摇 the urban village;摇 the migrant workers;摇 the housing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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